
海丰县城 2021 年第四季度

环境空气质量季报

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文件《关于印发 2020 年广东省

生态环境监测方案》的通知（粤环办〔2020〕21 号），海丰县空

气质量监测（省控）点位 1 个，位于海丰县城牛黄山行政小区（环

保楼顶楼）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海丰县城第三季度环境空

气质量情况报告如下：

季度

平均浓度（ug/m3） CO 第

95 百

分位

数

O3_8h

第90百

分位数

有效

监测

天数

优良

天数

优良

率PM10 PM2.5 SO2 NO2

2021 年

第四季度
39 23 8 16 1.0 118 87 87 100%


